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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ＧＢ／Ｔ１６５０８的第６部分。ＧＢ／Ｔ１６５０８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１部分：总则；

———第２部分：材料；

———第３部分：设计与强度计算；

———第４部分：制造、检验与验收；

———第５部分：安全附件和仪表；

———第６部分：燃烧系统；

———第７部分：安装；

———第８部分：运行。

本文件代替ＧＢ／Ｔ１６５０８．６—２０１３《锅壳锅炉　第６部分：燃烧系统》，与ＧＢ／Ｔ１６５０８．６—２０１３相

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本文件不适用的范围（见第１章）；

———增加了液化天然气、液化石油气、人工煤气等气体燃料的要求（见４．１．１，２０１３年版的４．１．１．２）；

———更改了锅炉配用的燃烧器应符合ＧＢ／Ｔ３６６９９的要求（见４．１．５，２０１３版的４．４．１）；

———增加了液体和气体燃料管线应满足工作环境下的耐腐蚀、防爆及热膨胀的要求［见４．２．１ｆ）、

４．２．２ｈ）］；

———增加了燃气锅炉炉前燃气主管路上设置放散阀的要求［见４．２．２ｇ）］；

———更改了气体燃料进口管线的试验压力的要求［见４．２．２ｃ），２０１３年版的４．１．２．２ｂ）］；

———增加了设置烟气再循环系统的要求（见４．３．２．３）；

———增加了烟道防腐的要求（见４．３．２．４）；

———更改了液体和气体燃料燃烧系统安全切断阀、火焰检测装置、点火及熄火安全时间、启动热功率

等的要求；增加了对于具有多个燃烧器的锅炉炉膛火焰监测装置的设置要求（见４．４．２、４．４．４～

４．４．６，２０１３年版的４．４．２．２～４．４．２．４、４．４．２．７、４．４．２．８、４．４．２．１０）；

———更改了燃烧器运行控制和燃烧系统安全联锁保护的若干规定（见４．４．７，２０１３年版的４．４．２．１１）；

———增加了额定输出热功率大于１２００ｋＷ的气体燃料燃烧器配置阀门检漏装置的要求（见４．４．８）；

———更改了层燃锅炉燃料的符合性标准（见５．１．１，２０１３年版的５．１．１）；

———增加了给料系统的要求（见５．１．３）。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锅炉压力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６２）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工业锅炉研究所有限公司、国家工业锅炉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广东）、奥林燃烧器（无锡）有限公司、上海焱晶燃烧设备检测有限公司、方快锅炉有限公司、山

东华源锅炉有限公司、湘潭锅炉有限责任公司、博瑞特热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四通锅炉有限

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周冬雷、王善武、傅军、郭晋、王旦明、傅海涛、喻孟全、黎亚洲、林欣、邹玉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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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平、姜连菊、郭辉、冯坤、薛梁。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１９９６年首次发布为ＧＢ／Ｔ１６５０８—１９９６《锅壳锅炉受压元件强度计算》；

———２０１３年第一次修订时，分为ＧＢ／Ｔ１６５０８．１—２０１３～ＧＢ／Ｔ１６５０８．８—２０１３《锅壳锅炉》，纳入了

锅壳锅炉设计、材料、制造、检验、验收、安装及运行的要求，本文件为 ＧＢ／Ｔ１６５０８的第６

部分；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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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ＧＢ／Ｔ１６５０８《锅壳锅炉》是全国锅炉压力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负责制修订

和归口的锅炉通用建造标准之一。其制定遵循了国家颁布的锅炉安全法规所规定的安全基本要求，设

计准则、材料要求、制造检验技术要求、验收标准、安装要求和使用要求均符合ＴＳＧ１１《锅炉安全技术规

程》的相应规定。ＧＢ／Ｔ１６５０８为协调标准，满足ＴＳＧ１１《锅炉安全技术规程》的基本要求，同时也符合

ＴＳＧ９１《锅炉节能环保技术规程》的要求。ＧＢ／Ｔ１６５０８旨在规范锅炉的设计、制造、检验、验收、安装和

运行，由８个部分构成。

———第１部分：总则。目的在于确定锅壳锅炉范围、锅炉参数、建造规范以及节能和环保等建造锅

壳锅炉的通用技术要求。

———第２部分：材料。目的在于确定锅壳锅炉受压元件、承载非受压元件和焊接材料等的选材和用

材要求。

———第３部分：设计与强度计算。目的在于确定锅壳锅炉结构设计的基本要求以及受压元件的设

计计算壁温、计算压力、设计许用应力取值及强度计算方法。

———第４部分：制造、检验与验收。目的在于确定锅壳锅炉在制造过程中的标记、材料切割与矫正、

冷热成形、主要零部件制造与装配、胀接、焊接、热处理、检验与试验、涂装与包装、铭牌及出厂

资料的要求。

———第５部分：安全附件和仪表。目的在于确定锅壳锅炉安全附件和仪表的设置和选用要求。

———第６部分：燃烧系统。目的在于确定锅壳锅炉燃烧系统的技术要求。

———第７部分：安装。目的在于确定锅壳锅炉的安装、调试和验收等要求。

———第８部分：运行。目的在于确定锅壳锅炉运行与管理的要求。

由于ＧＢ／Ｔ１６５０８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囊括适用范围内锅炉建造和安装中的所有技术细节，因此，

在满足ＴＳＧ１１《锅炉安全技术规程》所规定的基本安全要求的前提下，不禁止ＧＢ／Ｔ１６５０８中没有特别

提及的技术内容。

ＧＢ／Ｔ１６５０８不限制实际工程设计和建造中采用能够满足安全要求的先进技术方法。

对于未经委员会书面授权或认可的其他机构对标准的宣贯或解释所产生的理解歧义和由此产生的

任何后果，本委员会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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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壳锅炉

第６部分：燃烧系统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锅壳锅炉燃烧系统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ＧＢ／Ｔ１６５０８．１界定的锅壳锅炉燃烧系统，包括：

ａ）　液体、气体燃料锅炉的燃料进口管线、送引风系统、燃烧设备以及所有相关的控制、监测设备；

ｂ）　固体燃料层燃锅炉的供料（如煤、生物质成型燃料等）系统、送引风系统、燃烧设备、除灰（渣）

装置以及所有相关的控制、监测设备。

本文件不适用于以煤粉、水煤浆为燃料的燃烧系统。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ＧＢ／Ｔ２９００．４８　电工名词术语　锅炉

ＧＢ１１１７４　液化石油气

ＧＢ／Ｔ１３６１２　人工煤气

ＧＢ／Ｔ１６５０８．１　锅壳锅炉　第１部分：总则

ＧＢ／Ｔ１６５０８．５　锅壳锅炉　第５部分：安全附件和仪表

ＧＢ１７８２０　天然气

ＧＢ／Ｔ１８３４２　商品煤质量　链条炉用煤

ＧＢ／Ｔ２４１４６　用于油燃烧器的橡胶软管和软管组合件　规范

ＧＢ２５９８９　炉用燃料油

ＧＢ／Ｔ３６６９９　锅炉用液体和气体燃料燃烧器技术条件

ＧＢ／Ｔ３８７５３　液化天然气

ＧＢ５００４１　锅炉房设计标准

ＪＢ／Ｔ３２７１　链条炉排技术条件

ＮＢ／Ｔ４７０３４　工业锅炉技术条件

ＮＢ／Ｔ４７０５０　往复炉排技术条件

ＮＢ／Ｔ４７０６２　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２９００．４８和ＧＢ／Ｔ１６５０８．１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液体燃料　犾犻狇狌犻犱犳狌犲犾

在常温常压下为液态的天然有机燃料及其加工处理所得的液态燃料，包括轻油、重油和生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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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等。

３．２　

气体燃料　犵犪狊犲狅狌狊犳狌犲犾

在常温常压下为气态的天然有机燃料或人工燃料，包括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焦炉煤气、混合城市煤

气、高炉煤气、转炉煤气、可燃工业尾气、氢气和沼气等。

３．３　

固体燃料　狊狅犾犻犱犳狌犲犾

呈固态的化石燃料、生物质燃料及加工处理所得的燃料，包括各种品质的煤（烟煤、无烟煤、褐煤

等）、生物质固体燃料、可燃固体废弃物等。

３．４　

火焰监测装置　犳犾犪犿犲犱犲狋犲犮狋狅狉

检测有无火焰并向控制装置发送信号的设备。

注：一般由传感装置和切换装置组成。

３．５　

点火装置　犻犵狀犻狋犻狅狀犱犲狏犻犮犲

在点火燃烧器或主燃烧器中点燃燃料的装置。

４　液体和气体燃料的燃烧系统

４．１　燃料与燃烧器选型

４．１．１　天然气应符合 ＧＢ１７８２０的要求。液化天然气、液化石油气、人工煤气等应分别符合

ＧＢ／Ｔ３８７５３、ＧＢ／Ｔ１１１７４、ＧＢ／Ｔ１３６１２的要求。

４．１．２　在不影响燃烧器安全运行的前提下，液体燃料在燃烧器入口应达到其正常燃烧所要求的黏度。

燃料油应符合ＧＢ２５９８９的规定。

４．１．３　每台锅炉应设置燃料量的积算仪表，可在锅炉房设计时配置。

４．１．４　燃烧器在设计或选型时，应考虑锅炉结构和参数、燃料特性、烟气阻力、过量空气系数、污染物排

放等因素，且与锅炉负荷变化、使用环境等相适应。

４．１．５　锅炉配用的燃烧器应符合ＧＢ／Ｔ３６６９９的要求。选型时符合下列要求：

ａ）　燃烧器的实际输出功率应大于或等于锅炉热功率除以锅炉热效率；

ｂ）　燃烧器的火焰直径和长度应与锅炉的炉膛尺寸相匹配。

４．１．６　燃烧器作为独立产品出厂时，随机资料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产品外形及安装尺寸图；

ｂ）　电气接线图；

ｃ）　产品使用说明书；

ｄ）　产品合格证书；

ｅ）　产品型式试验合格证书或检验抽查合格证明（复印件）；

ｆ）　产品装箱清单。

４．１．７　燃烧器的产品使用说明书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ａ）　产品结构和工作原理；

ｂ）　产品性能说明（含燃烧器工作曲线或输出热功率范围）；

ｃ）　安装要求；

ｄ）　操作方法的详细说明；

ｅ）　维护保养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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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警示和注意事项。

４．２　燃料进口管线

４．２．１　液体燃料管线符合下列要求：

ａ）　燃烧器与固定燃料输送管线的连接宜采用硬管连接，当采用橡胶软管和软管组件时，应符合

ＧＢ／Ｔ２４１４６的要求；

ｂ）　液体燃料管线安装完工后应进行强度测试，测试压力应为设计压力的１．３倍，但不应小于

０．５ＭＰａ（表压）；

ｃ）　液体燃料管线应安装泄压阀；

ｄ）　重油加热器应具有温度自动调节装置和高、低油温联锁保护装置，以确保重油达到燃烧器喷

嘴雾化要求的黏度；当重油加热采用蒸汽加热方式时，蒸汽管段应有安全保护措施；

ｅ）　液体燃料母管上应设置手动快速切断阀，切断阀应安装在安全和便于操作的地方；

ｆ）　燃料管线的设计和布置应能满足其工作环境下的耐腐蚀、防爆及热膨胀要求。

４．２．２　气体燃料管线符合下列要求：

ａ）　燃气管线部件应根据燃烧器的供气压力进行设计；

ｂ）　燃气燃烧器与燃气管道的连接宜采用硬管连接，如采用非金属材料的弹性软管，应满足燃气

管线的耐压要求；

ｃ）　燃气管线安装完工后应采用空气或惰性气体在设计压力的１．５倍、且不应小于４ｋＰａ下进行

气密性试验及强度测试，且试验压力不应超过阀门最高允许使用压力；

ｄ）　燃气管线上应设置安全切断阀和泄压阀；

ｅ）　燃气控制阀的入口处应设置过滤装置，过滤装置可与下游的燃气控制阀成为整体，过滤器的孔

径不应大于１．５ｍｍ，过滤器的入口及出口处应设置永久性压力测点；

ｆ）　主燃气控制阀系所有自动控制阀的上游应设置手动快速切断阀，切断阀应设置在安全和便于

操作的地方；

ｇ）　燃气锅炉炉前燃气主管路上，应设置放散阀，其排空管出口应直接通向室外；

ｈ）　燃气管线的设计和布置应能满足其工作环境下的耐腐蚀、防爆及热膨胀要求。

４．３　送引风系统

４．３．１　送风系统

４．３．１．１　多个燃烧器共用一台送风机时，送风管路上每个燃烧器前均应设置压力测量装置。

４．３．１．２　当燃烧所需空气由一台共用的风机提供时，应在每个燃烧器的风管上设置一关断设备（如挡

板），且满足下列要求：

ａ）　关断装置的开、关位置应有清晰的指示；

ｂ）　切断燃烧器的燃料供给时，应按程序切断空气供应。

４．３．２　引风系统

４．３．２．１　应监测每台锅炉的排烟温度。对于额定蒸发量不小于２０ｔ／ｈ的蒸汽锅炉或额定热功率不小

于１４ＭＷ 的热水锅炉，应监测排烟含氧量。如系统带有引风机，应监测引风机开度或频率。

４．３．２．２　在确保不产生易燃、易爆混合物的前提下，多台锅炉的排烟道可共用一个烟囱，并应保证排烟

顺畅。每台锅炉的支烟道内应装设挡板和限位装置；锅炉运行时，挡板应在全开启状态。

４．３．２．３　设置烟气再循环系统时，应使烟气和空气混合均匀，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混合气体中的水分冷

凝而影响正常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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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２．４　当烟气具有腐蚀性时，烟道应采取有效的防腐措施。

４．４　燃烧系统安全与控制

４．４．１　燃烧器应设有点火装置、自动控制器、安全切断阀、火焰监测装置、空气压力监测装置、燃料压力

监测装置等安全保护装置。

４．４．２　燃烧器自动安全切断阀的配置应符合ＧＢ／Ｔ３６６９９的规定，对于转杯雾化液体燃料燃烧器和介

质雾化液体燃料燃烧器，其安全切断阀的选取与布置可参照压力雾化燃烧器的要求。

４．４．３　带有预热装置的燃烧器在启动过程中、达到液体燃料最低预热温度前，常开的安全关断设备不

应切断燃料供应。

４．４．４　火焰监测装置的布置和安装应符合ＧＢ／Ｔ３６６９９的要求。锅炉有多个燃烧器时，炉膛火焰监测

装置的设置应能准确监控炉膛燃烧状况。

４．４．５　燃烧器启动点火前，应对燃烧室及烟道进行前吹扫，吹扫时间和风量应符合ＧＢ／Ｔ３６６９９等的

要求。

４．４．６　燃烧器的点火及熄火安全时间、启动热功率和重新启动等应符合ＧＢ／Ｔ３６６９９的规定。

４．４．７　燃烧器应能自动控制燃烧安全运行。在启动和运行中出现下列异常时，燃烧器应能在安全时间

内切断燃料供应、安全停机并联锁保护：

ａ）　当出现下列情况触发联锁保护时，只能通过人工介入进行重启的情况：

　　１）　点火不成功或运行过程中火焰熄灭，输出热功率小于或等于４００ｋＷ 的液体燃料燃烧器

可按程序重启一次；

　　２）　出现燃气高压保护信号；

　　３）　出现空气流量监测故障信号；

　　４）　采用铰链连接并设有位置验证开关的燃烧器，位置验证信号异常；

　　５）　出现燃气阀门检漏报警信号；

　　６）　出现液体燃料温度超限信号；

　　７）　与锅炉安全有关的控制参数（如水位、温度、压力等）超限；

　　８）　紧急开关动作。

ｂ）　当故障排除后，如装置允许可按正常程序重启的情况：

　　１）　送、引风机工作失常；

　　２）　再循环烟气流量与燃烧器燃烧负荷的比例失调；

　　３）　烟气再循环风机发生故障；

　　４）　液体燃料及其雾化工质的压力、燃气压力低于规定值；

　　５）　烟气挡板不能确定完全打开。

４．４．８　额定输出热功率大于１２００ｋＷ 的气体燃料燃烧器应配置阀门检漏装置。

４．４．９　对于空气与燃气流量不同时改变的多级调节或连续调节的燃气燃烧器，其空气／燃气控制应满

足以下要求：

ａ）　调大火先调空气，调小火先调燃气；

ｂ）　调节过程不能出现燃气过剩的情况。

４．４．１０　带放散装置的燃气控制阀系，放散管的直径不应小于上游主燃气控制阀有效孔径的２５％。

４．４．１１　气体燃烧器关闭过程中、燃气控制阀系关闭前，供风系统不应自动关闭。

４．４．１２　燃烧器启动和运行中出现电源中断时，燃烧器应能安全关闭。

４．４．１３　高压点火装置应有明显的警示标志。

４．４．１４　燃烧室上开设的检查孔应牢固且密封。

４．４．１５　对于额定蒸发量大于２０ｔ／ｈ的蒸汽锅炉或额定热功率大于１４ＭＷ 的热水锅炉，应设置燃料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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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压力的记录仪表。

４．４．１６　锅炉安装完工后应按下列要求进行燃烧器调试：

ａ）　安全调试，包括气密性（燃气燃烧器）、安全时间（点火和熄火安全时间）、前吹扫时间、火焰稳定

性、燃气压力开关、空气压力开关等。当配置铰链开关时，还需对其联锁功能进行单独测试。

ｂ）　运行调试，包括燃烧器输出热功率范围、运行状态下燃烧产物排放的测试。

５　固体燃料的层状燃烧系统

５．１　燃料与燃烧设备

５．１．１　层燃锅炉的燃料应符合 ＧＢ／Ｔ１８３４２、ＮＢ／Ｔ４７０３４、ＮＢ／Ｔ４７０５０、ＮＢ／Ｔ４７０６２或设计文件的

规定。

５．１．２　燃烧设备应与锅炉结构相适应，在设计工作条件下完成燃料的持续、稳定和完全燃烧。链条炉

排应符合ＪＢ／Ｔ３２７１的要求；往复炉排应符合ＮＢ／Ｔ４７０５０的要求。

５．１．３　给料（如煤、生物质成型燃料等）系统应符合ＧＢ／Ｔ１６５０８．５、ＧＢ５００４１的要求。

５．１．４　每台锅炉应设置燃料量的积算仪表，可在锅炉房设计时配置。

５．１．５　链条炉排应设置炉排速度显示仪表。

５．１．６　在炉排合适的部位应设置检修门。

５．１．７　燃烧设备作为独立产品出厂时，应至少附有以下随机资料：

ａ）　产品外形尺寸图，散装出厂的产品还需有安装尺寸图；

ｂ）　产品使用说明书；

ｃ）　产品合格证书；

ｄ）　产品装箱清单。

５．１．８　燃烧设备产品使用说明书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ａ）　安装说明（散装出厂的产品提供）；

ｂ）　操作方法说明；

ｃ）　维护保养说明；

ｄ）　非正常情况下应采取的措施。

５．２　送引风系统

５．２．１　送风系统

５．２．１．１　风道（包括炉排装置的承载风箱）应能承受运行期间产生的机械载荷。

５．２．１．２　风道应保证密封。当锅炉设置空气预热器时，热风道还应进行有效保温。

５．２．１．３　对于配有一、二次风的燃烧系统，宜监测送风的配比。

５．２．１．４　送风道上应设置配风调节及关断装置。

５．２．１．５　应监测每台锅炉送风机开度或频率。对于额定蒸发量不小于２０ｔ／ｈ的蒸汽锅炉或额定热功

率不小于１４ＭＷ 的热水锅炉，如设置空气预热器，应监测其出口空气温度。

５．２．２　引风系统

５．２．２．１　应监测每台锅炉的排烟温度、引风机开度或频率。对于额定蒸发量不小于２０ｔ／ｈ的蒸汽锅炉

或额定热功率不小于１４ＭＷ 的热水锅炉，应监测排烟含氧量。

５．２．２．２　在确保不产生易燃、易爆混合物的前提下，多台锅炉的排烟道可共用一个烟囱，并应保证烟气

排出顺畅。在每台锅炉的支烟道内，应设置挡板和限位装置；锅炉运行时，挡板应处于全开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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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安全保护

５．３．１　与安全有关的控制和保护装置在使用前应进行功能测试，以确保燃烧设备点火、启动、运行和关

闭过程中的安全性。

５．３．２　燃烧系统应设有燃烧程序控制、故障停运报警和保护装置。因故障保护停炉后，炉内余热应紧

急释放。

５．４　除灰（渣）装置

５．４．１　除灰（渣）装置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要求。

５．４．２　除灰（渣）空间应与炉膛或烟道隔离。

５．４．３　除灰（渣）装置单独出厂时，应至少附有以下随机资料：

ａ）　产品外形尺寸图，散装出厂的装置还需有安装尺寸图；

ｂ）　产品使用说明书；

ｃ）　产品合格证书；

ｄ）　产品装箱清单。

５．４．４　除灰（渣）装置产品使用说明书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ａ）　安装说明（散装出厂的装置提供）；

ｂ）　操作方法说明；

ｃ）　维护、保养说明；

ｄ）　非正常情况下应采取的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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